泉州市洛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泉州市洛江区发展和改革局关于规范节日旅游市场价格行为的提醒倡议

洛江区各有关经营者及相关单位:
“五一”将至，为维护节日旅游市场价格秩序，营造良好的旅游消费环境，现向全区广大经营者及相关单位发出如下提醒倡议：
一、依法依规经营。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定》《明码标价和禁止价格欺诈规定》等法律法规规定，不实施扰乱市场价格秩序、侵犯消费者和其他经营者的合法权益的违法违规行为，做到诚实守信、合法经营。
二、合情合理定价。从维护城市旅游形象、企业自身声誉和促进旅游服务业长远发展的角度出发，遵循公平、合法、诚实信用原则，尊重市场规律，综合考量经营成本、市场供需、配套服务、消费承受能力等因素，依法合理行使自主定价权；要确保所提供的商品或服务质价相符，不得以次充好，杜绝“天价”现象。
三、全面准确标价。严格落实明码标价规定，确保价格阳光、透明。要以显著方式明确标示价格所对应的商品或者服务；根据商品和服务、行业、区域等特点，做到标价真实准确、货签对位、标识醒目。当商品或服务的价格发生变动时，及时调整相应标价，不在标价之外加价出售商品，不收取任何未予标明的费用。
四、严格履行承诺。增强诚实守信意识，秉持契约精神，严格履行价格承诺；要按照宣传、承诺的内容提供商品或服务，不得在订单生效后单方面毁约或擅自提高价格，不得实施低标高结、虚构原价、虚假打折、先提价后打折等价格欺诈行为，杜绝“坐地起价”“漫天要价”。
五、积极化解纠纷。自觉履行主体责任、社会责任、法律责任，消费者对价格有异议的，应耐心做好解释工作，由于客观原因导致多收价款的，应及时退还，主动消除或者减轻危害后果，切实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要主动接受、配合主管（监管）部门的监督指导，共同呵护城市良好形象。
各有关经营者及相关单位要按照本提醒倡议内容认真开展自查自纠，主动规范价格行为，切实加强价格自律。各相关行业协会要发挥正面示范引领作用，引导、规范协会成员依法诚信经营，不得组织经营者串通涨价、操纵市场价格；要积极响应政府部门的有关倡议，共同维护行业价格秩序。
节日期间，我区将加强市场价格监管、监测，同时聚焦网民热议、投诉举报反映突出的问题，进一步加强价格稳控监督。对于经营者违反明码标价规定的，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可以并处5000元以下的罚款；有价格欺诈行为的，最高可处50万元罚款；对相互串通，操纵市场价格造成商品价格较大幅度上涨的，最高可处500万元的罚款；涉嫌构成犯罪的，依法移送公安机关处理，并视情予以曝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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